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

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合肥百货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行

为

建投集团 指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兴泰集团 指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第二大股东

合肥市国资委 指 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乐普生 指 安徽百大乐普生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百大电器 指 安徽百大电器连锁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合家福 指 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周谷堆 指 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天健光华 指

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与中和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后更名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近三年、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履行了以下程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意

＜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的批复》（皖国资产权字［

２００９

］

５１０

号），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的

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

的相关议案；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０

次工作会议通过了合肥百货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７０４

号文），核准了合肥百货本次非公开发行；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众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４９７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

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海通证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获配的投

资者缴纳的申购款人民币

７０５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２

，

０００

万元后的资金

６８

，

５５１

万元划转至公司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四牌楼支行的

３４００１４６４６０８０５００２６６７７

账号内，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

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１０００２９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０５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４

，

０６４

，

６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８１

，

４４５

，

４００．００

元。 其中股本

增加

４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股本溢价款

６４１

，

２４５

，

４０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

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本次发行概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股票面值：

１

元。

３

、发行数量：

４

，

０２０

万股。

４

、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告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发

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即

１６．８３

元

／

股。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实施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由

１６．８３

元

／

股相应调

整为

１６．７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１９．１７

元

／

股（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１７．５５

元

／

股，为发行底价的

１０４．９０％

和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９１．５５％

。

５

、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０

，

５５１

万元。 发行费用共计

２

，

４０６．４６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８

，

１４４．５４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总共需资金

６８

，

１４４．５４

万元。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合肥百货与海通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传真方式或邮件方式共发出认购邀请书

１２６

份，发送对象包括：公司

前

２０

大股东、

２０

家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

５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和其它有意向投资者。其中共计

１７

名认购对象提

供了有效的《申购报价单》，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

，

９３０

万股。根据申购价格优先、申购数量优先的原则，

７

名投资者最终获

得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４

，

０２０

万股。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机构名称

申购价格

（元）

申购数量（万股） 获配股数（万股）

占发行后总

股本比例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４５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２％

２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８８ ４７０

４７０ ０．９０％１７．４８ ４８０

１７．０８ ４９０

３

天津凯石兴利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８８ ４５０ ４５０ ０．８７％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６９ ４５０

４５０ ０．８７％

17.08 580

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６８ ７３０

７３０ １．４０％１７．２８ ７５０

１６．８８ ７７０

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６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９６％

17.20 1,000

７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７．５５ ６００

４２０ ０．８１％１７．３５ ８００

１７．１５ １

，

０００

合计

－ － ４０２０ ７．７３％

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具体配售对象为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深发

－

增发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中行

－

增发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浦发

－

易方达

－

浦发增发添利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配售数量分别为

７８０

万股、

６５

万

股、

９０

万股、

６５

万股；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具体配售对象为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配售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应的具体配售对象为交行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配售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

上述各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自发行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州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 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天津凯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

１３８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５

号楼

４２１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继武）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企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３

、天津凯石兴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天津凯石兴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Ｃ０５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继武）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企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３６０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勍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注册资本：拾肆亿陆仟壹佰贰拾万肆仟壹佰陆拾元

法定代表人： 冯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７

、深圳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深圳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恺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各类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尽职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７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汪烽、韩龙

项目协办人：杨唤

经办人员：贾智超、李化青、曾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２

、发行人律师

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汪大联

办公地址：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

Ｂ

座

１６

楼

经办律师：蒋敏、惠志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４２７９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２６２０４５０

３

、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青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４

层

４０１

室

经办会计师：李静、沈素莹、吕勇军、王业甄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３６７００－８０２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２８３６４００

４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煜林

办公地址：合肥市益民街

２８

号文采大厦七楼

经办评估师：牛传亮、金社群、徐应琼、洪田宝、李自金、周典安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２３４１９－８６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２６２３４１９－８６６６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股

２３．９９ １１

，

５０６．５７ －

２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１５．８ ７

，

５７８．０５ －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６４ １

，

２６６．２２ －

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４８ １

，

１９０．００ －

５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２．４４ １

，

１７０．００ －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５ ８４０．００ －

７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５ ８４０．００ －

８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６６ ７９５．９９ －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 ６６９．２７ －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３ ５９０．００ －

２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万股）

持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万股）

１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２２．１３ １１

，

５０６．５７ －

２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１４．５８ ７

，

５７８．０５ －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２．４４ １

，

２６６．２２ －

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３９ １

，

２４１．３９ －

５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３５ １

，

２２２．０２ －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７０ ８８５．８３ －

７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３ ８４９．９９ －

８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５３ ７９５．９９ －

９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１．５０ ７８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１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１．４４ ７５０．２４ ７３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

，

０５１

，

９２８．００ ０．２２％ ４１

，

２５１

，

９２８．００ ７．９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４７８

，

６７０

，

８７２．００ ９９．７８％ ４７８

，

６７０

，

８７２．００ ９２．０７％

三、股份总数

４７９

，

７２２

，

８００ １００％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１００％

２

、资产总量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大幅增加。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为基准静

态测算，本次发行及收购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从目前的

４９．７１

亿元增加到

５６．５２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从

１４．９４

亿元增加到

２１．７５

亿元；流动资产比例从目前的

７２．２３％

增加到

７５．５８％

。

３

、业务结构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百货零售及农产品批发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主业经营，其中包括

收购乐普生及合家福的其他股权，新建

１

个百货店，新建

１

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业务及资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百货业收入将快速增长，合并报表中的超市业利润贡献将大幅增加，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扩

大，公司主业更加突出，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巩固了公司的区域商业零售龙头地位，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４

、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

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５

、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

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６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

７

、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

４

，

０２０

万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８

，

１４４．５４

万元，总股本增加至

５１９

，

９２２

，

８００

股。 以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

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６３ ４．１８

每股收益（元）

０．６０ ０．５５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近三年财务报告均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光华审 （

２００９

）

ＧＦ

第

０４０００１

号、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ＧＦ

字第

１００００５

号、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１００００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其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３０６

，

１４７．５９ ２３４

，

９７１．８３ ２０２

，

１４６．４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１

，

２０５．１６ １３４

，

４１２．２０ １３１

，

９２８．４４

资产合计

４４７

，

３５２．７５ ３６９

，

３８４．０２ ３３４

，

０７４．８８

流动负债

２７７

，

５７９．６３ ２３４

，

７２４．２４ ２１２

，

１２５．０１

非流动负债

４

，

６８１．６０ ３

，

７５８．５８ ３

，

２２５．１７

负债合计

２８２

，

２６１．２４ ２３８

，

４８２．８２ ２１５

，

３５０．１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６５

，

０９１．５１ １３０

，

９０１．２０ １１８

，

７２４．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６

，

３９４．１６ １０２

，

６１７．１５ ８７

，

６８９．５３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０６

，

１６９．９４ ５８８

，

５４１．１４ ５０３

，

７９０．４３

营业利润

４７

，

５３９．３９ ３８

，

５８８．４５ ２３

，

２７０．７９

利润总额

４７

，

９０３．７６ ３９

，

７５８．５７ ２４

，

１８３．４４

净利润

３６

，

７１３．２９ ２８

，

８７０．５２ １８

，

８８８．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

，

５７４．２４ ２０

，

０７９．５７ １２

，

０２８．３５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

，

６６６．４４ ６７

，

９３１．３２ ６５

，

５７５．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８５７．８２ －１６

，

５５５．５５ －２０

，

８３０．９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３４１．４２ －３４

，

７８０．８７ －１０

，

８２６．８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３

，

４６７．２０ １６

，

５９４．８９ ３３

，

９１８．１４

４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９５６ ０．４１８６ ０．２５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９５６ ０．４１８６ ０．２５０７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８１７ ０．３６５６ ０．２４３２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８１７ ０．３６５６ ０．２４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０４ ２０．２３ １４．３５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４６ １７．６７ １３．９３

流动比率（倍）

１．１０ １．００ ０．９５

速动比率（倍）

０．９０ ０．８１ ０．７５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４７．０９ ４６．４４ ４５．７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６３．１０ ６４．５６ ６４．４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２０．２６ ２９９．４７ ３０１．７３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１．４５ １０．９５ １１．２６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１．７３ １．６７ １．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７６ １．４２ １．７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１．３２ ０．３５ ０．９２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６３ ２．１４ ２．３８

（二）财务状况分析

１

、资产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

３０６

，

１４７．５９ ６８．４４％ ２３４

，

９７１．８３ ６３．６１％ ２０２

，

１４６．４３ ６０．５１％

货币资金

２０６

，

４４７．６１ ４６．１５％ １４７

，

６５１．６４ ３９．９７％ １２２

，

３６１．２７ ３６．６３％

预付款项

３１

，

１８３．５４ ６．９７％ ２９

，

５７８．８６ ８．０１％ ２７

，

２２８．５６ ８．１５％

存货

５６

，

８５７．３２ １２．７１％ ４５

，

９２６．７５ １２．４３％ ４３

，

８３４．１３ １３．１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１

，

２０５．１６ ３１．５６％ １３４

，

４１２．２０ ３６．３９％ １３１

，

９２８．４４ ３９．４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２５９．５８ １．４０％ ６

，

８１７．５０ １．８５％ ８

，

０４７．２４ ２．４１％

固定资产

９７

，

４７１．３４ ２１．７９％ １０１

，

１７８．８９ ２７．３９％ ９８

，

７５６．９２ ２９．５６％

无形资产

２８

，

３８９．３９ ６．３５％ ２１

，

７１５．７３ ５．８８％ １９

，

６７１．２６ ５．８９％

合 计

４４７

，

３５２．７５ １００％ ３６９

，

３８４．０２ １００％ ３３４

，

０７４．８８ １００％

截止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及

２０１０

年末 （以下简称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３３４

，

０７４．８８

万元、

３６９

，

３８４．０２

万元及

４４７

，

３５２．７５

万元，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为公司近年来业务快速发展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构成

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流动资产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分别为

６０．５１％

、

６３．６１％

及

６８．４４％

，资产流动性较强，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匹配。

２

、负债状况分析

负债构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

，

２５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１

，

３２０．００ ４．７５％ ３２

，

９７０．００ １５．３１％

应付票据

５２

，

８３５．００ １８．７２％ ４９

，

５２５．００ ２０．７７％ ３４

，

９５７．９９ １６．２３％

应付账款

５５

，

９５８．００ １９．８２％ ４４

，

７１８．５２ １８．７５％ ４６

，

３９４．６４ ２１．５４％

预收款项

１４７

，

７１９．４０ ５２．３３％ １０５

，

８５２．７７ ４４．３９％ ８０

，

３４５．８５ ３７．３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６３５．９５ １．６４％ ５

，

５０４．２９ ２．３１％ ３

，

４３９．９９ １．６０％

应交税费

－２

，

４２９．１７ －０．８６％ ３

，

６６０．０１ １．５３％ １

，

０２９．６６ ０．４８％

应付利息

３．２５ ０．００％ ８．５０ ０．００％ ２７．７６ ０．０１％

应付股利

２５９．９４ ０．０９％ ３２６．３１ ０．１４％ ４７９．４５ ０．２２％

其他应付款

１６

，

２５０．１６ ５．７６％ １３

，

８０８．８４ ５．７９％ １２

，

４７９．６８ ５．８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７７

，

５７９．６３ ９８．３４％ ２３４

，

７２４．２４ ９８．４２％ ２１２

，

１２５．０１ ９８．５０％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

，

０５７．３１ ０．３７％ １

，

１８４．５０ ０．５０％ １

，

３０２．７０ ０．６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７８．１２ ０．２０％ ４７６．９８ ０．２０％ １８３．８２ ０．０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

，

０４６．１８ １．０８％ ２

，

０９７．１０ ０．８８％ １

，

７３８．６４ ０．８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６８１．６０ １．６６％ ３

，

７５８．５８ １．５８％ ３

，

２２５．１７ １．５０％

负债合计

２８２

，

２６１．２４ １００％ ２３８

，

４８２．８２ １００％ ２１５

，

３５０．１８ １００％

与以流动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相匹配，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９８．５０％

、

９８．４２％

及

９８．３４％

。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债总额逐步增长，主要是由于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发行

人加大商品采购力度以及加大对外投资支出所致。

３

、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营业收入

７０６

，

１６９．９４ １９．９９％ ５８８

，

５４１．１４ １６．８２％ ５０３

，

７９０．４３

营业利润

４７

，

５３９．３９ ２３．２０％ ３８

，

５８８．４５ ６５．８２％ ２３

，

２７０．７９

利润总额

４７

，

９０３．７６ ２０．４９％ ３９

，

７５８．５７ ６４．４０％ ２４

，

１８３．４４

净利润

２８

，

５７４．２４ ４２．３１％ ２０

，

０７９．５７ ６６．９４％ １２

，

０２８．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９５６ ４２．２８％ ０．４１８６ ６６．９１％ ０．２５０７

综合毛利率

１６．６６％ ０．１５％ １６．５１％ ０．７５％ １５．７６％

销售净利率

５．２０％ ０．２９％ ４．９１％ １．１６％ ３．７５％

发行人属于零售业企业，本着“立足合肥，辐射安徽”的发展战略，随着安徽省

ＧＤＰ

的逐年增加、人们可支配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公司管理效率的稳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扩张，经营业绩保持快速增长。

近三年， 发行人营业收入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０３

，

７９０．４３

万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０６

，

１６９．９４

万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１８．３９％

；净利润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２

，

０２８．３５

万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８

，

５７４．２４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５４．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２５０７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５９５６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５４．１３％

。 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毛利率保持增长趋

势，分别为

１５．７６％

、

１６．５１％

和

１６．６６％

；由于公司管理效率稳步提高，发行人销售净利率报告期内保持平稳增长，分别

为

３．７５％

、

４．９１％

和

５．２０％

。

４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现金流量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

，

６６６．４４ ６７

，

９３１．３２ ６５

，

５７５．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８５７．８２ －１６

，

５５５．５５ －２０

，

８３０．９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３４１．４２ －３４

，

７８０．８７ －１０

，

８２６．８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３

，

４６７．２０ １６

，

５９４．８９ ３３

，

９１８．１４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净流入，分别为

６５

，

５７５．９２

万元、

６７

，

９３１．３２

万元及

８４

，

６６６．４４

万元，近三年保持持续增长，与发行人业务规模的扩张相匹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的营业利润分别为

２３

，

２７０．７９

万

元、

３８

，

５８８．４５

万元及

４７

，

５３９．３９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远远大于同期实现的营业利润，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发行人的预收货款金额较大，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收入以现金为主，为日常经营活动、资本性支出和利润分配

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现金保障。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净流出。

２００８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同比增加

１８

，

７５０．０８

万元， 系发行人购建固定资产以及收购乐普生增加支出所致。

２００９

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

，

５５５．５５

万元，系发行人建设蚌埠购物中心等项目、收购子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及办理鼓楼商厦出让土地所致；

２０１０

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８

，

８５７．８２

万元，主要为发行人建设巢湖百大购物中心、百大购物中心以及周谷堆大兴

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项目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主要为向银行借款所致，银行借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收

购子公司及新设门店等。

２００９

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３４

，

７８０．８７

万元， 主要原因为发行人偿还债务现金支出

３２

，

８４４．００

万元，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３

，

００６．８７

万元所致。

２０１０

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１２

，

３４１．４２

万元，主

要原因为发行人偿还债务支付

１１

，

１９４．００

万元，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支付

７

，

５５４．４０

万元所致。

第三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入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实施方式

项目核准

／

备案文件

１

股权

收购

项目

收购合家福

５１．３７５％

股权

１６

，

５０５．２５ １６

，

５０５．２５

现金购买

资产

－

收购乐普生

４０％

股权

６

，

８７６．７８ ６

，

８７６．７８

现金购买

资产

－

２

巢湖百大购物中心项目

１１

，

６７４．５１ １１

，

６７４．５１

成立全资

子公司方

式实施

巢湖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改贸

服［

２００９

］

３４５

号

３

周谷堆大兴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１１０

，

１９３．００ ２３

，

０８８．００

通过对子

公司增资

方式实施

合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改备

［

２００９

］

３１６

号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合 计

１５５

，

２４９．５４ ６８

，

１４４．５４ － －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该制度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保荐机

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专项帐户一：收购合家福

５１．３７５％

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户 名：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合肥市卫岗支行

账 号：

５５１９００００５９１０９０１

专项帐户二：收购乐普生

４０％

股权及巢湖百大购物中心项目

户 名：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

账 号：

３４１３０１０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１８３９９１

专项帐户三：周谷堆大兴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

户 名：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市四牌楼支行

账 号：

３４００１４６４６０８０５９５８８８８８

第四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合肥百货本次非公开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

定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上述会议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主承销商具备承销资格；本次非公开

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承销协议》、《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

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０４

号文的规定”。

第五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４

，

０２０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毕，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及《尽职调查报告》；

２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

清。

３

、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

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７

家

／

名投资者———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凯石兴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凯

石益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承诺将本次获配股份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获配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三、保荐人承诺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 审计机构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评估机构承诺

本公司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公司

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报

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一年六月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

2011-026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胜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1

）西民三初字第

00037

号

]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因公司为陕西东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盛医药

"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银

行借款提供担保纠纷一案，公司的

3999.94

万元银行存款被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扣划。

有关本案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0

年

8

月

1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冶美

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2010

年

8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中冶美利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2010

年

9

月

1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冶美

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被司法扣划公告》；

2010

年

11

月

1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1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胜诉公告》。

二、本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 被告陕西东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7999400

元。

2

、被告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各承担

33.33%

的连带清偿责

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

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7796

元（公司已预交）由被告陕西东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和东

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本公司。

三、该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执行情况确认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利润的影响。

四、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股票简称：广东榕泰 编号：临

2011-005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以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

本

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启昭先生主持，形成了如下决

议：

一、会议在

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与广

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公司将与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暂定名为广东榕泰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占该

公司注册资本

80%

，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20%

。 本次出资主要

用于引进国外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技术及购买生产设备，建设生产车间。

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素娟存在亲属关系，该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建设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研

究开发中心的议案》。

研究开发中心主要开发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工艺及光电转换效率技术。 铜铟镓硒

（

CIGS

）薄膜电池是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的新一代产品，采用溅射法的制造工艺生产

,

与硅基太阳能电池相

比较，其生产过程具有低能耗、无毒、无污染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其抗辐射能力强、光电转换效率具有更

大的提升空间，且成本低、柔韧性大、稳定性高、寿命长。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89

股票简称：广东榕泰 编号：临

2011-006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泰科技

"

）、双方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2

、投资金额和比例：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80%

，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20%

。

特别风险提示：

1

、国内光伏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

;

2

、新的技术突破可能对该项目盈利前景产生冲击；

3

、国际原油等能源价格下滑，将会加大光伏产业的成本劣势。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顺应世界新能源技术发展潮流，抓住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新兴产业的机遇，公司拟与广东信泰科技

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金属薄膜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太阳能光伏、光热

利用技术的研发及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合资

设立公司的议案》，董事长杨启昭先生及副董事长杨铁生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由于信泰科技的股东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素娟存在亲属关系， 该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信泰科技成立于

2010

年

9

月，住所为：揭东县机场路中段（塘三村），法定代表人为：肖兴，注册资金

为

5000

万元人民币，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热、光伏利用技术的研发及产

品的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半导体照明及通信设备配件的生产、销售；科技技术的咨询、服

务、转让及投资；项目投资；国内贸易。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8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80%

；

信泰科技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20%

。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1

）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

2

）经营范围：金属薄膜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太阳能光伏、光热利用技术的研发及产

品的制造、销售。

（

3

）持股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8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

本

80%

，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

20%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总认缴

8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80%

。 首期于公司

成立前以货币出资

16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16%

；余下认缴资金

6400

万元人民币于公司成立之日

起

24

个月内足额缴入公司；

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总认缴

2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20%

。 首期于公司成立

前以货币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4%

；余下认缴资金

1600

万元人民币于公司成立之日起

24

个

月内足额缴入公司。

2

、公司的组织机构

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已不能满足人类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太阳能以其储量大、存在

广、清洁、安全、经济性的优点正成为人们生活中越来越现实的能源；

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将是未来人类生存的能源解决方案、环境解决方案之一；

公司本次投资，旨在掌握太阳能光伏自主核心技术，以期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

2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3

、本次投资可能产生的风险及对策

（

1

）国内光伏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不及预期

;

（

2

）新的技术突破可能对该项目盈利前景产生冲击；

（

3

）国际原油等能源价格下滑，将会加大光伏产业的成本劣势。

4

、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投资，广东榕泰出资

8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37%

，不构成重大投资。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与广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独立意见

1

、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程序，以及会议的审议过程及表决情况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

、本次投资行为有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和拓宽发展空间，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六 月二十三 日

东吴基金关于旗下基金产品持有

海印股份股票恢复市价估值法的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对旗下基金产品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

海印股份（

000861

）

"

采

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的相关公告）

2011

年

6

月

22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所持有的

"

海印股份

"

公告复牌，其收盘价格已能公允反映该

股票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以及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并与托管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所持有的

"

海印股份（

000861

）

"

股票恢

复

"

市价估值法

"

估值。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与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

有限公司合作意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和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签订

了《合作意向协议》，合作内容为本公司收购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30%

股权及对其增资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与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2

）。

自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之后，公司与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就合作事宜积极地展开了前

期准备工作。 但由于双方对具体的合作方案细节出现分歧，经多次讨论和沟通不能达成共识，现公司决

定终止与陕西大唐新能电力设计有限公司的上述合作。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1-018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控集团）拟将其全资子公司南通科技

工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工贸公司）所持本公司的股份无偿划转至产控集团名下。

2011

年

5

月

26

日，产控集团收到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1]349

号），同意将科工贸公司所持本公司

6011.5802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84%)

无偿划转给产控集团持有。 股份划转完成后，产控集团将持有本公

司

11994.4036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60％)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详见

2011

年

5

月

27

日三大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1

年

5

月

31

日，产控集团和科工贸公司分别在三大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南通科

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南通科技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产控集团披露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标题应为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产控集团已将其修改后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2

日


